附件1：
履约承诺函（模版）

致：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我单位承诺：
1.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将严格遵守政府项目相关法律，不造假，不围标、串标、陪标。如果成功响应，依照本项目需求内容、签署的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做的一切承诺履约。对本采购项目所提供的服务不侵犯知识产权。项目验收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，力争优良。
2.参与本项目前三年内，未受到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等处罚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3.我单位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我单位的成本价，否则面临响应文件无效的风险；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响应中标，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。
4.我单位已清楚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响应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服务，不得将本项目响应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非法转包、分包。
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承诺内容接受处理，其响应文件材料将作废，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。

响应文件单位名称：*******
法定代表人或响应文件人授权代表：*******
**年*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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